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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
改造项目“三旧”改造方案（草案）
[项目编号：狮山镇城市更新单元NH-F-37-03-11A-1]

为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南海区“三旧”

改造专项规划和南海区2022年度“三旧”改造项目实施计划，我

区拟实施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

对位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夏工业园的旧厂房用地进行改造。

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作为项目的申报主体，根据

已批准的《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批准佛山市南海区振

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批复》

（批复文号：佛自然资南复〔2022〕00020号）和佛山市南海区

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股东黎泳棉、黎兆球及张立波的改造意愿

征询结果编制本改造方案。改造方案编制如下：

一、改造地块基本情况

（一）总体情况

1.改造范围区位及面积

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位于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夏工业园，东至纵一路（规划），南至横

一路（规划），西至顺南陶瓷厂，北至科技路（规划），改造范围

总用地面积为2.3450公顷（23449.61平方米，2000国家大地坐标

系，下同），项目用地红线序列号：SJXM44060500603981。由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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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土地现状主要

为工业用地，建筑用途主要为旧厂房及工业配套办公楼、宿舍、

饭堂，项目主体地块已全部纳入标图建库（详见附图1：《佛山市

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范围界线图》）。

2.实施改造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评价

本项目的推进有效改善区域交通条件、改善区域路网，提升

区位优势，改造后引入围绕高端智能照明设备的上下游企业，打

造智能光电产业园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

由于项目范围内的建筑建于1992年，2006年为玻璃制品厂生

产使用，2007年后主要用作仓储及小型五金厂等使用，建筑物质

量较差，容积率较低，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周边基础设施落后，

不符合集约节约用地的要求，已经不能满足片区经济的发展要

求，因此，亟需对改造项目按照控规进行提升改造。

（二）土地现状情况

改造地块面积为2.3450公顷，不涉及“三地”、其他用地、

征地留用地、与原“三旧”用地置换的“三旧”用地或其他存量

建设用地、使用原“三旧”用地复垦产生的规模或指标的非建设

用地。

改造地块2009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建设用地2.3450公顷（村庄

2.3450公顷）、农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2020年土地利用

现状为建设用地2.3450公顷（建制镇2.3450公顷）、农用地0公顷、

未利用地0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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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权属划分，改造地块涉及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属下的国有土地2.3450公顷（2009年和2020年土地利用现状

均为建设用地2.3450公顷、农用地0公顷、未利用地0公顷），已

领取国有土地使用证1宗，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南府国用（2002）

字第特100107号，涉及压占面积2.3450公顷（证载权利人为佛山

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改造地块范围内建筑物已领

取不动产权证9宗，不动产权证号为：粤房地证字第C0934409号

、粤房地证字第C0934410号、粤房地证字第C0934411号、粤房地

证字第C0934412号、粤房地证字第C0934433号、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35号、粤房地证字第C0934436号、粤房地证字第C0934437

号、粤房地证字第C0934440号，证载房屋基地面积涉及压占项目

面积约0.4722公顷，项目范围内未办理建设用地批文的土地0公顷。

改造地块实地在2009年12月31日前已建设使用，并已按规定

标图入库，按建设用地进行报批（权属情况详见附图2-1：《佛山

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建设拟征（占）

用土地权属情况及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分析图》、附表2-2：《佛山

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建设拟征（占）

用土地权属情况表》）。

改造项目地块现用途为工业用地，为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

制品有限公司自2002年开始使用，已按规定办理用地报批和施工

报建等手续。本项目地块原有总建（构）筑物基底面积约1.6255

公顷，建筑面积约1.8481万平方米，容积率约0.79，建筑用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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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工业厂房及工业配套办公楼、宿舍、饭堂，原年产值约7000

万元。截至2022年9月，该地块已拆除建（构）筑物基底面积0.0352

公顷，建筑面积352平方米。该项目范围内未拆除的建（构）筑

物在供地前拆除完毕。

项目范围内不存在抵押（查封）情况。

（三）标图入库情况

该改造项目主体地块2.3450公顷土地已标图入库，图斑号为

44060528110（压占面积为0.0006公顷，入库时间为2012年12月）、图

斑号为44060502351（压占面积为2.3444公顷，入库时间为2022

年8月）。

（四）规划情况

该改造项目地块2.3450公顷土地符合《佛山市南海区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2010-2020年）（调整完善）》（土地规划用途为城乡

建设用地）和《佛山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用地功

能为适建区）；已纳入《南海区城市更新“三旧”改造专项规划

（2019-2025）》和《佛山市南海区2022年度“三旧”改造计划》；项

目范围所在《狮山镇松夏工业园片区NH-F-37-03管理单元控制性

详细规划〉10A、11A街坊（振鹏改造项目）技术修正》（规划已

法定，批复文号：佛府办函﹝2022﹞119号）的用地功能为一类

工业用地（2.0009公顷）、城市道路用地（0.3441公顷）（详见附

图3-1：《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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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施规划图》、附表3-2：《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旧厂房改造项目用地实施情况一览表》）。

（五）项目内历史文化遗产情况

经核查，项目范围内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

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历史

地段、地下文物埋藏区、红色革命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

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以及古树名

木及古树后备资源等历史文化遗产。

二、改造意愿及补偿安置情况

（一）改造意愿情况

本项目涉及1个权利主体：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

公司（股东为黎泳棉、黎兆球及张立波）。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已按照法律法规及佛山市“三

旧”改造政策规定，就改造范围、土地现状、改造主体及拟改造

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及标准等事项充分征求原权利人佛山市南海

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意见，并已根据《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

璃制品有限公司章程》征得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股东黎泳棉、黎兆球及张立波同意。

（二）补偿安置情况

本项目为国有土地，原权利人为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并由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自行实施全

面改造，因此不涉及补偿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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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土地征收，因此不需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

三、改造主体及拟改造情况

（一）该改造项目为工改工项目，属于全面改造类型，拟采

取企业自改模式的改造模式，由原权利人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

制品有限公司作为改造主体。项目完成地上建（构）筑物拆除和

土地平整后，由政府采用协议出让的方式出让给佛山市南海区振

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该项目用地拟由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实施全

面改造，其中，拆除重建用地2.3450公顷，拆除建筑面积18481.49

平方米。本项目2.0009公顷用于工业用地，容积率为2.0-4.5，新

建建筑面积约90039.31平方米；0.3441公顷用于城市道路用地（以

最终规划设计条件为准）。项目不涉及实施生态修复和土地复垦用地。

改造后预计年产值将达25000万元，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不低于

600万元/亩、税收强度不低于55万元/亩/年。改造主体按照已批

控规落实城市道路用地（0.3441公顷）的建设。公益性用地需在

协议出让前无偿移交政府，供地后，若涉及公共配套设施的，由

受让方（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并在

完成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政府。

（二）延长工业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及产业用房分割销售的

说明

1.延长工业地块土地使用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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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已批准的《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批准佛山市

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计

划的批复》（批复文号：佛自然资南复〔2022〕00020号），改造

主体在补缴地价款后延长工业地块土地使用年限至50年。

2.产业用房分割销售

根据《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

产业用地提升指导意见（2021年修订）的通知》（南府办﹝2021﹞15

号）、《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批准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

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批复》（佛自

然资南复〔2022〕00020号），本项目可建设不少于计容总建筑面

积80%的产业用房并对产业用房进行产权分割销售（分割销售的单

元面积不少于500平方米），产业用房主要用于研发、生产不带有

居住性质的房屋。产业用房分为分拆销售和自留部分，其中可分

拆销售的产业用房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全部产业用房地上建筑面

积的80%，销售对象为非自然人；本项目不建设配套用房，剩余计

容总建筑面积自持。

四、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及设施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城市更新单元

计划管理规定的通知》（佛府办〔2020〕17号）的规定，“工改工”

项目应当按照控制性详细规划或城市更新单元规划落实公益性用

地，不再对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比例作强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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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为工改工项目，按照已批法定控规《狮山镇松夏工业

园片区NH-F-37-03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10A、11A街坊（振

鹏改造项目）技术修正》（已法定，批复文号：佛府办函﹝2022﹞

119号），项目范围内公益性用地面积为0.3441公顷，占整个项目

用地比例为14.67%，其用地规划功能为城市道路用地（0.3441公

顷），属于国有建设用地。公益性用地需在协议出让前无偿移交政

府，供地后，若涉及公共配套设施的，由受让方（佛山市南海区

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并在完成验收合格后无偿移

交政府（详见附图4：《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

房改造项目无偿移交的公益性用地及设施示意图》）。

五、联动改造

本项目为国有土地，根据南府办〔2021〕24号文及《佛山市

自然资源局南海分局关于批准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

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城市更新单元计划的批复》（批复文号：佛自然

资南复〔2022〕00020号），本项目不需要承担联动改造任务。

六、需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本项目不涉及需要办理的规划及用地手续。

七、资金筹措

本项目改造成本约为18008万元，拟投入改造资金约22510万

元，项目拟开发投资的资金来源为两部分：一是公司自有资金；

二是向银行贷款融资。

八、开发时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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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土地整理周期为1年，土地权属人从2022年10月（具体

时间以实际实施时间为准）开始对权属范围内的地块开展厂区设

备搬迁并组织拆除等相关工作，其地上建（构）筑物在供地前完

成清拆。

项目开发周期为四年，拟分一期整体开发。开发时间为2023

年6月至2027年6月（具体开发起始时间以实际供地时间为准，可

作动态调整），开发用地面积2.3450公顷，主要实施工业厂房建设，

其中公益性用地需在协议出让前无偿移交政府。供地后，若涉及

公共配套设施的，由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负责建

设，并在完成验收合格后无偿移交政府。

九、实施监管

本项目在改造方案批复三个月内签订项目监管协议，项目监

管责任主体为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人民政府。本项目改造主体承

诺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及“三旧”改造相关政策、经批准的改造方

案及签订的监管协议的要求实施改造、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

按期完成建筑物拆除，按要求提供公益性用地。改造主体承诺按

照南府办〔2021〕15号文要求，在供地前与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人民政府签订产业项目监管协议，并接受监管单位按节点、分阶

段地对本项目进行动态监管。

十、附图与附表

附图1.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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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范围界线图。

附图2-1：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

目建设拟征（占）用土地权属情况及完善历史用地手续分析图

附表2-2：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

项目建设拟征（占）用土地权属情况表。

附图3-1：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

项目用地实施规划图。

附表3-2：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

项目用地实施情况一览表。

附图4：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

目的公益性用地及设施示意图。

附图5：用地红线图（地块编号：SJXM44060500603981，业务

编号:202210310000077）。







  附表 2-2 

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建设拟征（占）用地土地权属情况表 

项目名称：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 

项目编号：狮山镇城市更新单元 NH-F-37-03-11A-1 

地块编号：SJXM44060500603981 

序

号 

权属

性质

（1） 

土地

使用

权人

（2） 

国有土地

使用证号

（3） 

地号 

（4） 

编号

（5） 

房地产权证号 

（6） 

证载建筑面

积（平方

米，佛山

2000坐标

系）（7） 

证载宗地

面积 

（公顷，

佛山 2000

坐标系）

（8） 

证载宗地面

积 

（公顷，

2000国家大

地坐标系）

（8） 

拟征(占）

用土地面

积（公

顷，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

（9） 

备注

（10） 

1 

国有

建设

用地

使用

权 

佛山

市南

海区

振鹏

玻璃

制品

有限

公司 

南府国用

（2002）

字第特

100107

号 

10070629 

①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09号 543.98 

2.3465  2.3470  2.3450  

 

②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10号 1882.65  

③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11号 1150.27  

④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12号 120.82  

⑤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33号 141.35  

⑥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35号 386.4  

⑦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36号 250 已拆除 

⑧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37号 1670  

⑨ 粤房地证字第 C0934440号 102 已拆除 

合计 6247.47 2.3465  2.3470  2.3450   





附表 3-2 

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用地实施情况一览表 

项目名称：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 

项目编号：狮山镇城市更新单元 NH-F-37-03-11A-1 

地块编号：SJXM44060500603981 

地块

编号 
用地功能 实施方式 改造模式 供地方式 

用地面积 

（公顷，

2000国家大

地坐标系） 

容积率 

计容建筑

面积

（㎡） 

配套设施 
用地

性质 
实施用途 

分期

情况 

① 
一类工业

用地 
拆除重建 

权利主体

自行实施 
协议出让 2.0009  

2.0≤

FAR≤

4.5 

90039.31  -- 国有 融资地块 

一期 

② 
城市道路

用地 
拆除 

权利主体

自行实施 
无偿移交 0.3441  -- -- 

预留规划通讯基

站 1处。年径流

总量控制率

（%）：≥70  

国有 公益性用地 

合计 2.3450  -- 90039.31  -- -- -- -- 

备注：本项目范围内的用地开发按照《狮山镇松夏工业园片区 NH-F-37-03 管理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10A、11A街坊（振鹏改造项目）技术修

正》（佛府办函﹝2022﹞119号）执行，具体以最终出具的规划设计条件为准。 

 





点号
坐标 X坐标 Y坐标 边长 备注

J1 2564209.981 38405946.079

J2 2564039.865 38406087.015
220.91

J3 2564006.276 38406047.507
51.86

J4 2564008.553 38406038.793
9.01

J5 2564022.188 38406022.215
21.46

J6 2564050.898 38405999.569
36.57

J7 2564067.949 38405966.211
37.46

J8 2564074.650 38405957.406
11.06

J9 2564072.730 38405956.033
2.36

J10 2564077.234 38405949.653
7.81

J11 2564076.274 38405929.385
20.29

J12 2564078.261 38405926.797
3.26

J13 2564072.770 38405882.743
44.39

J14 2564071.105 38405875.728
7.21

J15 2564066.507 38405866.494
10.32

J16 2564057.787 38405827.137
40.31

J17 2564055.626 38405823.648
4.10

J18 2564084.855 38405798.944
38.27

J19 2564196.561 38405930.258
172.40

J20 2564197.228 38405931.045
1.03

J1 2564209.981 38405946.079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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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玛龙门业

佛山市南海金永固模具有限公司

树脂化工厂

松岗轧钢厂

华丰铝材厂

路易金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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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地 红 线 图业务编号:20221031000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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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单位: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地块编号:SJXM44060500603981

项目编号:狮山镇城市更新单元 NH-F-37-03-11A-1

项目名称: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旧厂房改造项目

用地面积:23449.61㎡

单位:m．㎡

图形GUID:{1E481E58-84D6-4A0E-A5F8-F5C6B492EE71}

1:2000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1985国家高程基准

测量员:欧裕晃

绘图员:何小华

检查员:罗文雅

测量日期:2022-7-18

绘图日期:2022-11-3

检查日期:2022-11-3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17

土地座落：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松夏工业园


	（二）佛山市南海区振鹏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公告栏。
	（三）改造地块现场。
	         “三旧”改造方案（草案）

